
102、103學年整體校核心課程 專任/兼任師資承擔之學分數概況說明 

系所專任師資 通識兼任師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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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承擔學分數 

(課程數) 

*本統計不含下列課程：(1)中文必修、(2)英文必修、(3)體育、(4)軍訓、(5)服務學習、(6)通識教育活動專題。

*本統計排除語言中心&體育中心之專案教師

系專業

85學分 

通  識 

43學分 

畢業總學分 128 

專任

專任

附件二 

每系通識課程需28學分：28/16=1.75位員額
1.75*35系=61.25位專任員額
103學年度
專任老師支援通識405學分/16=25.31位專任員額
兼任老師支援通識293學分/16=18.31位專任員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計43.62位專任員額

61.25-43.62=17.63位專任員額的差距可能是大班
上課所造成

目前通識一年兼課費約423萬元，約佔全校25%

103學年度比102學年度開課學分人次減少
(68513-57521=10992) 
減少10992/50人=220學分


